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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400000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000009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

項目及支付標準」部分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04年1月7日健保審字第1040034712號函知有關ketoconaz

ole成分口服劑型藥品之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廢止，相

關品項將自104年1月1日停止給付相關10項藥品之健保給付

(如附件)。

二、104年1月9日健保審字第1040034710號公告勘誤該署103年

12月27日健保審字第1030036806號公告品項數。

三、104年1月12日健保審字第1040000035號公告暫予支付含mi

rabegron之藥品Betmiga Prolonged-release Tablets 25

mg及50mg暨其藥品給付規定。

四、附件頁數過多，為響應節能減碳活動，敬請自行於該署全

球資訊網公告欄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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